
《新丰县竹产业发展总体规划（2025-2035年）
（送审稿）》起草说明
　　
一、文件的制定背景说明
[bookmark: _GoBack]　　近年来，国家和省、市高度重视竹产业发展，相继出台系列政策文件推动竹产业创新发展。2023年8月，韶关市政府与浙江农林大学签订全面合作协议，携手推动韶关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，打造绿美韶关样板。陈少荣书记指出韶关发展竹子产业优势明显，要抢抓机遇，对接高校新技术新理念，加快培育竹林资源，发展精深加工，延伸产业链。新丰县作为韶关市最大的粉单竹分布区，在市总体发展规划中承担重要任务。为科学合理开发利用竹资源，完善竹产业发展长效机制，推动竹产业高质量发展，我局委托编制单位浙江农林大学起草《新丰县竹产业发展总体规划（2025-2035年）》，于2023年9月起多次开展实地调研，考察了竹林资源、竹制品企业、乡村振兴示范点及旅游景点等，与县领导及相关部门座谈，确定了规划定位与总体目标。于2025年4月1日、6月3日先后征求了县发改局、县自然资源局等17个单位意见，根据各单位意见修改完善，最终形成《新丰县竹产业发展总体规划（2025-2035年）（送审稿）》。
　　二、政策依据
（一）《关于加快推进广东竹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粤林〔2022〕21号）
（二）《韶关市竹产业发展规划（2025-2035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　　（三）《关于推动新丰县竹产业发展的实施方案》（新办字〔2023〕22号）
　　（四）《新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
（五）《广东省新丰县“十四五”农业农村发展规划（2021-2025）》　　
（六）《新丰县旅游总体规划（2020-2035）》
　　（七）《韶关市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》（韶府〔2021〕10号）
三、文件的制定程序说明
（一）调研与编制过程
2023年9月，浙江农林大学方伟教授、林新春教授带队实地调研新丰县粉单竹基地、竹制品厂、乡村振兴示范点及旅游景点，与县委书记等领导座谈，确定新丰建设“中国粉单竹之乡”的规划定位与总体目标。
2023年9月-10月，林新春教授带队多次调研新丰县重点镇的竹林基地、竹重点企业及旅游资源，确定竹产业一、二、三产的发展方向与目标，并与县林业局等相关部门座谈沟通规划思路。
2024年12月，规划组提交规划初稿，并根据各部门意见进行反馈及修改。
2025年3月-6月，林新春教授带队对规划确定的最美竹林风景线、百竹园等重点项目进行再次现场勘察和调研，与县领导及相关部门座谈，结合相关单位的修改意见，确定重点项目落地地址，形成送审稿。
（二）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
2025年4月1日、6月3日先后征求县发改局、县自然资源局等17个部门意见，在最后一次征求意见中，5个部门提出14条意见，经认真研究，采纳意见12条，未采纳意见2条。
2025年6月4日至2025年7月4日，在新丰县政府公众信息网对《新丰县竹产业发展总体规划（2025-2035年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，征求意见期间，未收到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。
四、主要内容说明
《新丰县竹产业发展总体规划（2025-2035）（送审稿）》共十一部分，含规划背景、规划衔接、规划总则、现状分析、SWOT分析、规划策略、规划目标、规划布局、重点工程、投资估算与效益分析、保障措施。
第一部分是规划背景。阐述国家、省、市推动竹产业创新发展的政策导向，以及规划编制过程中的调研、座谈与修改完善历程。
第二部分是规划衔接。阐述竹产业发展总体规划与《韶关市竹产业发展规划（2025-2035）》《新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》等规划衔接。
第三部分是规划总则。明确了规划范围与期限、指导思想与规划原则以及规划依据。
第四部分是现状分析。梳理了新丰县区位交通、气候、资源、文旅、文化等竹产业基础。
第五部分是SWOT分析。系统总结新丰县发展竹产业的优势、不足、机遇与挑战。
第六部分是规划策略与定位。确立“点竹成金，融湾共富” 核心定位，提出生态美竹、产业富竹、文化亮竹、旅游兴竹四大策略。
第七部分是规划目标。提出了竹风景长廊建设、笋用竹基地和粉单竹基地打造、竹产业总产值等目标。
第八部分是规划布局。构建“一线、三心、四片、多点”空间结构，“一线”即竹林风景线；“三心”一二三产示范中心；“四片”为笋用、复合、材用、笋材培育区；“多点”为竹景观节点。
第九部分是重点工程。涵盖竹林经营提升工程、竹子精深加工工程、竹子文旅建设工程，推动产业提质升级。
第十部分是投资估算与效益分析。包括预计总投资、资金来源，分析实施后将产生的经济效益、生态效益、社会效益、文化效益。
第十一部分是保障措施。包括组织机制保障、政策资金保障、人才科技保障三方面。

